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大连圣亚 股票代码

600593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丁霞 惠美娜

电话

0411-84685225 0411-84685225

传真

0411-84685217 0411-84685217

电子信箱

dingxia@sunasia.com hmn@sunasia.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776,051,040.24 677,766,272.76 653,943,288.11 1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4,369,569.07 275,946,413.46 275,583,716.56 3.0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407,670.65 22,869,438.92 21,112,060.30 133.53

营业收入

88,428,280.78 74,885,656.00 68,246,756.00 18.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88,063.85 -3,433,883.10 -3,796,580.00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73,703.26 -4,196,881.85 -4,821,797.75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53 -1.24 -1.37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77 -0.0373 -0.041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77 -0.0373 -0.0413

不适用

2.2�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7,081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大连星海湾金融商务区投

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03 22,104,000 0

无

辽宁迈克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8.59 7,900,000 0

无

N.Z. UNDERWATER

WORLD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CO LIMITED

境外法人

8.01 7,368,000 0

无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约

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

券账户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4.49 4,130,451 0

无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

用证券账户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3.97 3,653,800 0

无

上海杉业实业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2.88 2,650,000 0

无

大连神洲游艺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2.67 2,456,000 0

无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传统保险产品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2.63 2,422,195 0

无

谢永康 境内自然人

2.39 2,200,243 0

无

时金莲 境内自然人

2.29 2,104,759 0

无

2.3�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8,428,280.78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3,542,624.78元，增长18.08%，营业

利润-5,647,030.92元，比去年同期减少3,166,928.66元；实现净利润-4,388,063.85元，比去年同期减少954,

180.75元。

其中，大连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7,913,204.00元，营业利润为-7,137,321.80元。哈尔滨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268,994.00�元，净利润为3,224,006.60�元。

报告期内，国内旅游市场呈现平稳增长态势。大连旅游市场竞争依然激烈，公司经营管理水平保持稳

中有进，新产品的推出，有效提高了公司产品及营销的综合竞争能力，使公司在上半年经营淡季的营业收

入保持增长态势，同时由于报告期公司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等固定成本费用的增长及贷款结构调

整、融资规模增加导致财务费用的增长，使公司在营业收入增长的情况下，营业利润和净利润有所下降。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8月27日

1、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2）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英飞拓 股票代码

00252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华元柳 缪金狮

电话

0755-86096000 0755-86095586

传真

0755-86098166 0755-86098166

电子信箱

invrel@infinova.com.cn invrel@infinova.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428,457,348.18 235,441,087.67 81.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77,648.14 -13,857,708.32 99.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元

）

-1,761,189.62 -16,429,736.56 89.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32,331,802.90 -29,703,795.87 -8.8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 -0.03 1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 -0.03 1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0% -0.85% 0.8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2,376,818,424.93 2,461,863,453.04 -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2,123,599,842.34 2,207,155,809.39 -3.79%

（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4,646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JHL INFINITE

LLC

境外法人

35.83% 126,720,000 126,720,000

JEFFREY

ZHAOHUAI

境外自然人

35.08% 124,080,000 124,080,000

深圳市英柏亿

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4% 7,920,000 7,920,000

深圳市鸿兴宝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9% 5,280,000 5,280,000

杨馥羽 境内自然人

0.46% 1,625,393

中山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5% 1,608,000

国信

－

招行

－

国

信金理财收益

互换

（

多策略

）

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7% 957,961

兴业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

浙江

中行新股申购

信托项目

<4

期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4% 852,426

国信证券

－

工

行

－

国信

“

金理

财

”

内需升级集

合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3% 815,391

洪天贤 境内自然人

0.16% 574,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

，

JHL INFINITE LLC

为

LIU,JEFFREY ZHAOHUAI (

中文名

：

刘肇怀

）

全资控股的企

业

,

深圳市英柏亿贸易有限公司和深圳市鸿兴宝科技有限公司为刘肇怀亲属控制的公司

，

其中

，

深

圳市英柏亿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刘肇胤

、

刘肇敏与刘肇怀为兄弟关系

，

深圳市鸿兴宝科技有限公司股

东刘祯祥

、

刘恺祥与刘肇怀为叔侄关系

。

除以上情况外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2008

年修订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

（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28,457,348.18元，较上年同期上升81.98%,主要是增加MN公司前4个

月的收入及国内业务增长23.83%所致；利润总额7,074,783.49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1,631,840.2元;净利润-77,

648.1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9.44%。

2013年上半年，公司紧密围绕本年度公司经营目标，努力开展各项工作。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对高清、网

络、智能产品及视频管理平台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力度，持续改善和不断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继续强化内

部管理，完善内控建设，深化供应链管理，提高产品品质，提高产品竞争力，不断提升人均效益。报告期内，公

司按计划、分步骤对MN公司从市场、研发和营运等方面进行有效地整合，逐步提升公司的协同效应和规模

效应， 加快公司的快速成长； 报告期内4月2日， 公司与巴西百康电子工贸有限公司 （Bycon� Industry� and�

Trade� of� Electricity� Electronics� SA） 签订了并购《意向书》，为公司开拓了巴西及南美市场，为公司全球化

发展策略奠定了基石。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无

证券代码：002528� � � �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2013-067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13年8月22日通过电子邮件、传

真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3年8月27日在深圳市宝安区观澜高新技术产业园英飞拓厂房六楼会

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其中董事长刘肇怀先生、独立董事

朱学峰先生、李沐曾先生、房玲女士通过电话方式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刘肇怀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认真审议研究，全体董事形成以下决议：

一、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及<公司201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刊登于2013年8月29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2013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2013年8月29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

二、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13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的议案》。

《2013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及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刊登于2013年8

月29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002528� � � �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2013-069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13年8月22

日通过电子邮件、传真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3年8月27日在深圳市宝安区观澜高新技术产业园

英飞拓厂房六楼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郭曙凌主持

会议，董事会秘书华元柳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及<公

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及《201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进行审核后，一致认为：《公司2013年

半年度报告》及《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其

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其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13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13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与公司募

集资金的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2013年上半年度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募

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002394� � � �证券简称：联发股份 公告编号：LF2013-031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 别 提 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2、召开时间：2013年8月28日上午9:3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薛庆龙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三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2806.9万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9.35%。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13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2806.9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二）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用于建设高档色织面料织造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2806.9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三）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建设高档色织面料织造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2806.9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赵辉、孙丽珠律师

3、结论性意见：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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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2013年8月28日以

现场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2013年8月23日以邮件、专人送达的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的董事9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7人，董事金贞媛女士因在外出差无

法亲自参加本次现场会议，书面委托董事王楚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庞大同先生因病无法亲自参

加本次现场会议，书面委托独立董事苏启云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本次会议由王楚董事长召集和主持，公

司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全体董事表决，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公司将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3名。根据公司股东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和深圳市丽源祥工贸有

限公司推荐，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慎核查，董事会同意提名王楚、曹海成、方建宏、张冬杰、孙江宁、成若

飞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庞大同、宋萍萍、梅月欣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董事候选人的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或公司职工的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陈寿、金贞媛由于工作调整原因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独立董事熊楚熊已连任六年公司独立董事，独立董事苏启云连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也将满六年，根据

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独立董事连任不得超过6年” 的规定，熊楚

熊、苏启云先生不再继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公司对以上董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及董事会所做的工作和贡

献表示感谢。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在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前仍将履行董事职

务，直至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由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就本次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的独立董事意见》，同意上述九名董事候选人（其中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该议案中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部门审核无异议后，将提交公司2013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的方式审议。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全文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同意于2013年9月13日（周五）上午9时30分以现场方式召开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29日

附件：董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王楚先生：中国国籍，55岁，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曾任赛格股份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

理，赛格集团副总经理，历任深圳赛格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赛格集团总经理助理，赛格储运公司董事长，

赛格高技术公司董事，深圳赛格日立彩电显示器件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华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赛

格导航公司董事长。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任控股股东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

理，深圳市华晶玻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长和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中国中海直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中

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国通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

除通产集团外的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除上述任职外，最

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王楚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

曹海成先生：中国国籍，47岁，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曾就职于吉林大学、深圳市中华自行车（集

团）有限公司、深圳市深投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企业二部；曾任深圳市投资管理公

司企业二部副部长。现任本公司董事，兼任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圳鹏达尔

粉体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商控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长和投资有限公司董事、肇庆市通产

玻璃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四川通产玻璃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深圳市华晶玻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除通产集团外的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无关联关系。除上述任职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曹海成先生未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方建宏先生：中国国籍，46岁，硕士研究生，高级政工师。曾就职于华东勘测设计院、深圳南油工贸有限

公司。曾任深圳南油工贸有限公司企业三部副经理，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纪检监察室业务副经理、监事会

办公室业务经理、企业一部业务经理，通产公司资产经营部副部长。现任本公司董事，兼任深圳市通产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市华晶玻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华晶玻璃瓶有限公司董事、香港现代电

子董事长、深圳市商控实业有限公司监事，深圳鹏达尔粉体材料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深圳市国通电信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除通产集团外的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除上述任职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方建宏

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张冬杰先生：中国国籍，40岁，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曾就职于深圳市税务咨询服务中

心、深圳义达会计师事务所。曾任中兴新太数据通信（深圳）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深圳市宏网无线宽频数

据有限公司财务经理、财务总监，金威啤酒（汕头）公司董事、财务总监，金威啤酒集团助理总经理兼财务

管理部总经理，深圳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公司董事、财务总监。现任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兼任深圳市银湖旅游中心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除通产

集团外的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除上述任职外，最近五年

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张冬杰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

孙江宁先生：中国国籍，56岁，大学本科学历，上海交大EMBA，工程师。曾就职于冶金工业部第一冶金

建设公司、广州市同和金属结构厂、深圳万科股份有限公司；曾任深圳石化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本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监事会主席，现任本公司总经理，深圳兴丽彩董事、广州丽盈董事、丽源祥董

事、香港丽通董事、香港美盈董事、深圳丽琦董事长。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除丽源祥外的其他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除上述任职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

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孙江宁先生通过丽源祥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丽源祥持有公司股份13,535,989

股，孙江宁先生持有丽源祥股份比例为16.10%。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成若飞先生：中国国籍，50岁，硕士研究生学历，上海交大EMBA，化工工程技术高级工程师。曾就职于

深圳塑胶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石化恒业塑料公司。现被聘为深圳市专家工作联合会、化学工业专家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高分子材料应用技术专业管理委员会委员、深圳市化工专业高级职称

评委会委员，深圳市轻工专业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湖南湘潭大学化学学院兼职教授；自1996年起担任本公

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及副总经理，兼任上海通产丽星董事长、丽源祥董事长、广州丽盈董事、兴丽通

董事、深圳美弘董事。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除丽源祥外的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除上述任职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成若飞先生通过丽源祥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丽源祥持有公司股份13,535,989股，成若飞先生持有丽源祥股份

比例为13.68%。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庞大同先生：中国国籍，68岁，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先后任职于国营798厂、电子工业部生产司生

产处副处长、企管处副处长，中电集团生产经营部副主任，中电总公司生产局副总经济师，中电深圳公司副

总经理，深圳中康玻璃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赛格日立彩色显示器件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市经济发展局

党组书记、局长，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总裁，深圳市科技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深圳市投资决策咨询委员会委

员。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兼任深圳市商业联合会执行会长、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深圳市大族

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市瑞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庞大同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其他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除上述任职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庞大同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梅月欣女士：中国国籍，49�岁，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曾任杭州电子工业

学院讲师，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现任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副主任会计师、质量控制委员会委

员、内核委员会委员，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市场自律处分专家。梅月欣女士已

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除上述任职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梅月欣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宋萍萍女士：中国国籍，46岁，硕士研究生。曾任职于深圳建材工业集团，广东鹏城阳光律师事务所律

师。曾任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现任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风控委主任，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宋萍萍女士

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除上述任职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宋萍萍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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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13年8月28日上

午11:00在公司坂田分厂二楼视频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已于2013年8月23日以电子

邮件、传真方式送达。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维星召集和主持。会

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全体与会监事表决，一致

通过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公司将进行监事会换届选举。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监事会

由3名监事组成， 其中职工代表1名。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通产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和公司监事会的推

荐，经审慎核查，监事会认为，刘丹、戴海不存在《公司法》第147条、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未发现其被中国证监会确认为市场禁入者，

具备担任公司监事的资格。同意提名刘丹、戴海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最近两年内曾担任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本

次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候选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上述监事候选人尚需提交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进行选举，在通过股东大会选举之后,�将与已

由公司职工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林茂青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在本次监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前，仍将履行监事职

务，直至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由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王维星由于工作调整不再担任公司监事， 公司对王维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及监事会所做的工作和贡

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8月29日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刘丹女士：中国国籍，49岁，大学专科学历。曾就职于西安市碑林区政府经济计划委员会，深圳市经济

协作办公室，深圳市商贸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曾任深圳市商贸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深圳市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办公室（信访办）副主任、主任，现任控股股东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与公

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除通产包装集团外的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无关联关系。除上述任职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刘丹女士未直接或间

接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戴海女士：中国国籍，47岁，大学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经济师。曾任深圳市委市属企业工委副主任科

员，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工业一部、企业一部高级业务经理，丽星丰达董事。自2007年起担任本公司监事，现

兼任控股股东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主任、深圳市商控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香港现

代电子董事、深圳市华晶玻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监事、深圳市科健医电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与公司董

事、监事、高管人员及除通产包装集团外的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

联关系。除上述任职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戴海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

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002243� � � �证券简称：通产丽星 公告编号：2013-060号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3年9月13日（周五）上午9时30分

4、会议方式

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5、会议出席对象

（1） 截止2013年9月9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

公司股票的股东；因故不能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受托人不

必是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保荐代表人。

6、会议地点

深圳市坂田五和南路49号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坂田分厂。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后提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2、本次会议的提案

（1）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1�关于选举王楚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2�关于选举曹海成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3关于选举方建宏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4关于选举张冬杰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5�关于选举孙江宁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6�关于选举成若飞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7�关于选举庞大同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8�关于选举梅月欣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9关于选举宋萍萍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2.1�关于选举刘丹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2.2�关于选举戴海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3）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4）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13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3、本次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将分别进行，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非

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但不得超过

其拥有非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选票数相应的最高限额，否则该议案投票无效，视为弃权。

4、本次监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

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但不得超过其拥有监事选票数相应的最高限额，否则该议案投票无效，视

为弃权。

5、以上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其任职资格及独立性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

表决。

6、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提案内容详见刊登在2013年8月23日、2013年8月29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决议公告》、《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及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登记。符合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

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还须持法定人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

证。

（2）个人股东登记。符合条件的自然人股东应持股东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须持股东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

（3）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4）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2、登记时间

2013年9月12日（星期四）上午8:00-11:00时，下午14:00-16:00时

3、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深圳市坂田五和南路49号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坂田生产厂四楼董事会办公室，邮政编码：

518112，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四、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五和南路49号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坂田分厂，邮编：518112

联 系 人：彭晓华 任红娟

联系电话：0755-28483234� � 0755-28482022-8102

传 真 号：0755-28483900（传真请注明：转董事会办公室）

五、其他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8月28日

附：授权委托书式样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或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2013年9月13日 召开的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

有限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本公司（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

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意思表示均代表本公司（本人），其后果由

本公司（本人）承担。有效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序号 议案 表决意见

累积投票制选举的议案 投票数

（

赞成股

）

1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合计票数为

：

代表股权数

ⅹ6

）

1.1

关于选举王楚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2

关于选举曹海成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3

关于选举方建宏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4

关于选举张冬杰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5

关于选举孙江宁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6

关于选举成若飞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合计票数为

：

代表股权数

ⅹ3

）

1.7

关于选举庞大同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8

关于选举梅月欣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9

关于选举宋萍萍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合计票数为

：

代表股权数

ⅹ3

）

2.1

关于选举刘丹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2.2

关于选举戴海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序号 议案 同意 弃权 反对

其他非累积投票议案

3

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

201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4

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

2013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特别说明事项：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分为适用累积投票制选举的议案的指示和其他非累积投票议

案的指示。适用累积投票制选举的议案的指示以在“投票数（赞成股）”下面的方框中填写的投票数为准；

其他非累积投票议案的指示，以在“同意” 、“反对” 、“弃权” 下面的方框中打“√”为准，对同一审议事项

不得有两项或多项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某 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

或多项指示的，受托人有 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被委托人身份证件: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

被委托人签字样本：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签发日期： 2013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000521、200521� � � �证券简称：美菱电器、皖美菱Ｂ 公告编号：2013-039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于2013年8

月27日至8月28日期间以其业绩激励基金及自有资金，从二级市场购入本公司A股股票，相关情况如下：

1、购买人：董事、总裁李伟先生、副总裁王应民先生、监事尚文先生。

2、购买目的：根据公司《年度业绩激励基金实施方案》等相关规定，同时也为了增强投资者信心，购买

人以其激励基金和自有资金通过公开市场购买本公司股票。

3、购买方式：通过二级市场直接购入。

4、购买股份数量及比例：2013年8月27日至8月28日，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其本人账户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买入公司A股股票，共计115,800股，占本公司目前总股本763,739,205股

的0.0152%。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上年末所持本

公司股份数量

（

股

）

本次变动前持

有

A

股股份数

量

（

股

）

本次购买

A

股

股份数量

（

股

）

本次购买

A

股

股份的成交均

价

（

元

/

股

）

本次购买后的

持股数量

（

股

）

1

李伟 董事

、

总裁

0 374,800 100 3.590 374,900

2

王应民 副总裁

0 101,500 115,100 3.599 216,600

3

尚文 职工监事

，

行政总监

0 109,000 600 3.580 109,600

合 计

0 585,300 115,800 - 701,100

5、本次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购买公司股票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本次购买的股份将按有关规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

承诺进行锁定。

6、上述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1）本人承诺本次购买的美菱电器股票在未来第一年内，将不通过任何市场方式减持，第二年可根据

法律、法规规定减持其持有部分的50%，第三年可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减持剩余的50%。

（2）本人同时承诺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

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管理办法规范操作，包括但不限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

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不得将本人所持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

买入；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所持公司股份等。

7、本公司将继续关注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购买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

定及时作出公告。

特此公告。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三湘股份 股票代码：000863� � � �公告编号：2013-048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3年8月27日发出。

2、本次董事会会议的时间：2013年8月28日。

3、会议召开方式：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4、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5、本次董事会会议由黄辉先生主持。

6、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三湘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2013年8月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三湘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三、备查文件

1、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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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528� �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2013-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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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0593� � � �证券简称：大连圣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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